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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在公司深圳办公楼五楼小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

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各位董事及列席会议人员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参

加董事 9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马兴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经与会董

事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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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方

面的审计，根据该所出具的“广会审字[2015]G14041330045 号”审计报告，本

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净利润 2,285,879,121.49 元，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30,798,369.18 元，加上年末结转未分配利润

3,861,881,039.66 元， 2014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916,961,791.97 元。   

本年度应付优先股股息为 17,500,000.00 元。 

董事会提议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是： 

以公司 2014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2,198,714,483股为基数，每 10股送红股

5 股，并派发现金 3.20 元 (含税 )。本次实际用于分配的利润共计

1,802,945,876.06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4,096,515,915.91元，结转以后年度分

配。 

以 2014年末公司总股本 2,198,714,48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共转增 1,099,357,242股，本次转增后资本公积金尚余 3,657,275,487.16

元。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优先股股息的派发预案》；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方

面的审计，根据该所出具的“广会审字[2015]G14041330045 号”审计报告，本

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净利润 2,285,879,121.49 元，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30,798,369.18 元，加上年末结转未分配利润

3,861,881,039.66 元， 2014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916,961,791.97 元，

具备向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的基本条件，经计算，2014 年度应向优先股股东派

发的现金股息为 17,500,000.00 元。 

董事会提议公司 2014年度优先股股息的派发预案是： 

以公司 2014年 12月 31日优先股总股本 30,000,000股为基数，合计派发现

金股息 17,500,000.00元（含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实施全部优先股股息的宣派和支付事宜。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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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鉴于公司原聘请的负责本

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其为本公司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2014 年度该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费用为 320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为 120万元。在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过程中，发

生的市内交通费按实际发生额由康美药业另行承担。 

因此，提议 2015年度继续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1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费用。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为适应本公司业务发展和信贷需要，经与有关方协商，在规范运作和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本公司的银行贷款实行总量控制，计划 2015 年度申请人民币授

信使用额度不超过 80 亿元（不包括公司拟发行债务融资产品所需的银行授信额

度）。 

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报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在执行上述借款计划时，可根

据实际情况在不超过计划总额的前提下，对贷款银行、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

款利率等做出适当的调整。 

授权总经理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上述授信业务，签署各项授信的合同（协议）、

承诺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必要时，董事会授权的代表有权转委托他

人履行其责职，受转托人的行为视为董事会授权代表的行为。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拟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合理控制财务成本，同时

使公司能够灵活选择融资工具，及时满足资金需求。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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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等值于 5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融资产品，包括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和其他短期及中长期债务融资产品。 

发行方案 

1、发行规模 

公司拟申请发行不超过等值于 50 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融资产品，包括短期融

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和其他短期及中长期债务融资产品。 

2、发行时间 

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相关产品监管审批或注册有效期内一次性

或分期发行。 

3、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发行债务融资产品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偿还债务等。 

4、发行期限 

公司拟注册发行的各类短期债务融资产品的融资期限不超过 1年（含 1年），

拟注册发行的各类中长期债务融资产品的融资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具体

发行期限将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以及市场情况确定。 

5、决议有效期 

本决议的有效期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6、发行相关的授权事项 

为更好的把握债务融资产品的发行时机，提高融资效率，特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债务融资产品发行

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

议，制定和实施发行的具体方案、决定债务融资产品发行上市的具体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根据公司需要及市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或调整发行的品种、各品

种金额、是否分期发行及在注册通知书或监管批文有效期内决定各期限发行金额

的安排、发行时机、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发行方式、是否设置回售条款或赎

回条款、确定并聘请中介机构、承销方式、定价方式、票面利率或确定方式、募

集资金使用的具体细节、偿债保证措施、担保等增信事项、债务融资产品上市与

发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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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监管机构意见或市场条件的变化，对发行方案及发行相关文件进

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 

（3）代表公司进行债务融资产品发行、上市相关的谈判，签署与债务融资

产品发行及上市相关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4）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决定或办理其他与发行、上市相关的具体事宜。 

（5）上述授权事项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马兴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许冬瑾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一）；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3、邱锡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4、林大浩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5、李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6、马汉耀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李定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张弘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3、江镇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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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高管人员岗位津贴标准的议案》； 

参照同行业的做法，考虑到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高管人员的薪酬构成包

括岗位津贴、基础工资、奖金等。其中基础工资部分按照公司制订的薪酬制度中

具体标准执行，奖金部分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有关绩效考核

制度另行确定。 

公司高管人员是指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财

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年度岗位津贴标准：100,000 元/年--600,000 元/年。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标准范围内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岗位

津贴标准。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5 年-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七、审议通过《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八、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4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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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十、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15年 4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15-021号《关于召开 2014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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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1、马兴田先生，1969年 7月出生，广东省普宁市人，工商管理博士，制药

高级工程师，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室顾问，广东省人民政

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全国劳动模范，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担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兼任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中华中医

药学会副主任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导师。先

后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中药行业领军人物”、“中国公益事业百

优功勋人物”、“2012 年度最受尊敬上市公司领导者”、“2013 年中国最佳

CEO”等荣誉称号。 

2、许冬瑾女士，1970年 1月出生，广东省普宁市人，工商管理硕士，医药

副主任药师，全国劳动模范，揭阳市人大代表，广州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本公

司发起人之一，持有本公司股票 47,648,350 股，现担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副总经理职务。兼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饮片专业委员会专家、全国中药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制药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药炮制机械分技术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中药炮制与配置工

专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

中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先后荣获“优秀工程中心主任”、“巾

帼科技创新带头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广

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广东省三八红旗手”、“广东省抗非典个人三等功”、

“揭阳市优秀女企业家”、“第五届南粤巾帼十杰”、“广东省首届‘自主创新

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 

3、邱锡伟先生，1971年 3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持有本公司股

票 256,100 股，现担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

兼任揭阳市民营科技企业协会常务理事、揭阳市科技工作者学会副会长、揭阳市

青年企业家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政协普宁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普宁

市药业商会常务理事、第五届普宁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揭阳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普宁市第二届药业商会常务理事、揭阳市青年科技工作者

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曾获“普宁市劳动模范”、“普宁市第四届十

佳青年”等称号，曾任深圳市歌朗娜表业有限公司行政人事主任、内部审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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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大浩先生，1957 年 11 月出生，大专文化，本公司采购管理部经理，

不持有本公司股票。现担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5、李石（曾用名：李建胜）先生，1967年 9月出生，大专文化，普宁市金

信典当行有限公司经理，不持有本公司股票。现担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

务。  

6、马汉耀先生，1966年 9月出生，大专文化，本公司工会主席，不持有本

公司股票。现担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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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李定安先生，1945年 12月出生，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硕士，

注册会计师。曾任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副会长（首届），湖北省成本研究

学会常务理事，兼任湖北民建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深圳光明会计师事务所

主任会计师，武汉市第八届政协委员，湖北省第七届政协委员，政协广东省第八、

九、十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已办理退休手

续），中国会计学会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广东省国际税务学会理事，

广东省地方税务学会理事，广东省制造业协会企业发展研究专家工作委员会副理

事长，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国有大型企业，未上市），武汉力源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300184）。已通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2、张弘先生，1970年 2月出生，人力资源管理博士后。现任西南政法大学

管理学院副教授。曾先后在江苏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广东美的制冷家电集团等单

位从事科研、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已通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3、江镇平先生，1957年 2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汕头

市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主任会计师。历任广东省南澳县农机局会计、广

东省普宁会计师事务所所长等职务。先后获“全国会计先进工作者”、“广东省会

计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具有丰富的企业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的能力。已通

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